安徽海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意见
根据《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及《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的要求，2025年9月16日，安徽海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组织对其2#+3#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4#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和5#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的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进行验收，验收组由安徽海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建设单位）、马鞍山文洁武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运维单位）、马鞍山长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报告编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
与会人员对项目基本情况、固定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监测站房、污染源排放口及其配套设施、环保联网等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查阅和核实了相关验收资料。依据环保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要求，经认真讨论，提出意见如下：
一、 项目概况
安徽海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在2#+3#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4#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和5#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各设置1套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系统。
2#+3#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4#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和5#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的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均采用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HF-CEMS-1000型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和南京聚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AG-SII型数据采集传输仪。
二、 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
1．调试检测
马鞍山长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委托的马鞍山绿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至10月25日对2#+3#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和4#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行了72h技术指标调试检测；于2024年11月4日至11月7日对5#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行了72h技术指标调试检测，调试结果表明：安徽海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2#+3#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4#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和5#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的颗粒物、流速、温度、湿度的调试检测结果均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相应技术指标要求。
2．技术指标验收
马鞍山文洁武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三尺环境检测（安徽）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对安徽海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5#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行了技术指标验收工作；于8月5日对安徽海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4#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行了技术指标验收工作；于2025年8月29日对2#+3#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行了技术指标验收工作，验收结果表明：安徽海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2#+3#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4#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和5#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的颗粒物、流速、温度、湿度的检测结果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相关技术指标的要求，比对检测合格。
三、联网及运维情况
安徽海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的2#+3#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4#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和5#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的数据采集传输仪于2019年11月26日与马鞍山市生态环境监控部门联网，并委托马鞍山文洁武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2#+3#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4#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和5#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的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开展日常运行与维护工作。
四、验收结论
经现场检查和验收报告，验收组认为：在线监测仪器满足相关标准要求；调试、比对数据结果达到验收标准要求；在线监测仪器正常运行；建立了数据管理、运行台账和质控等管理制度，符合验收要求。验收组结论如下：
安徽海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2#+3#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DA012）、4#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DA015）和5#线感应电炉熔炼烟尘排放口（DA013）的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系统通过验收。
我公司将把在线监控系统纳入污染防治设施统一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运行维护，确保在线监控系统稳定运行。
附：验收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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